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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花蓮港務分公司災害防救相關作業規定 
 

第一章  災害防救體系 
第一節 防災組織整備 

依據本分公司各級單位職掌與執勤功能，劃分為有防護組、消防組、工程組、

棧埠組、勞安組、港務組、供應組及鑑識組，各編組應於平日加強組訓以因

應緊急災害應變動員之需。本分公司各單位應指派相關工作人員執行災害預

防業務，並建立與定期更新災害緊急應變處理人員名冊（聯絡電話、傳真等

資料）。 
第二節 緊急應變小組之運作 

一、 緊急應變小組之開設時機 
(一) 重大災害發生時，依港務長指示開設災害緊急應變小組，統籌處理災害

應變各項事宜。 
(二) 各類中央災害防救中心成立時，本分公司依交通部或總公司指示配合開

設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協助處理上級交辦事項並配合執行災害應變措施。 
(三) 地方災害防救中心成立時，如需本分公司支援配合或協助處理時，即陳

報港務長後，依指示開設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二、 緊急應變小組之組織 
依據災害防救法等相關規定，於港區海域發生災害或有發生之虞時，或為配

合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執行災害應變措施，成立本分公司緊急應變小組，總指

揮官由總經理兼任，現場指揮官則分別依船難及災害事故之處理與工程緊急

事故之處理，由港務長及總工程司分別依權責兼任，新聞發言人由港務長兼

任，業務相關單位主管，為災害現場分階段現場指揮人員，指揮本分公司相

關救災單位及本公司外部支援單位，實施災害應變及災害善後復原重建。 
三、 緊急應變小組之運作 
災害發生時，本分公司監控中心接獲通報後，應即層報港務長後，依指示成

立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本分公司監控中心則立即通報各有關任務分組於 30
分鐘內完成進駐，隨即由執行長(港務長或總工程司)召開成立災害緊急應變

小組進駐會議，並陳報總經理。 
第三節 指揮與通報聯繫 
一、 指揮 

(一) 於狀況發生時，由災害現場之單位主管為指揮官，應即指揮現場人員於第

一時間採取必要的措施，俟救災單位(如港務警察總隊或港務消防大隊等)
前來處理後，指揮權則轉移至救災單位在場主管，本分公司成立災害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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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小組後，如經總指揮官指示開設現場指揮所，則依災害種類由總指揮

官擇定港務長或總工程司擔任現場指揮官，業務相關單位主管依任務分組

兼任各分組組長，負責執行各項災害應變處理作業，此時現場指揮權亦轉

移至現場指揮所之現場指揮官。 
(二) 本分公司災害緊急應變小組設於本分公司行政大樓五樓，並以監控中心為

聯繫窗口，負責相關通報及聯繫作業。 
二、 通報聯繫 

(一) 本分公司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依「交通部及所屬相關機關構災害緊急通報

及應變小組作業要點」規定，對於重大災害，即依下列程序通報： 
1. 電話通報：監控中心立即以電話先行通報總公司、交通部航政司及交通

動員委員會，並視災情狀況，將災情及應變措施通報行政院災害防救委

員會、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2. 簡訊通報：監控中心以行動電話(0988-134119)透過 emome 網站以簡訊方

式發送予總公司、交通部、交通部航政司、交通部航港局、東部航務中

心、本分公司總經理、港務長及港區相關單位進行複式通報，簡訊通報

格式)。 
3. 傳真通報：監控中心應於一小時內，複式通報傳送「臺灣港務股份有限

公司災害通報單」(如附件)至表列上級機關、單位與長官，如有災情發生，

並立即依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訂定之「重大災害災情通報表式填報作

業規定」填報「臺灣港務股份有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花蓮港重大災害災

情速報表」，於一小時內陳報總公司彙整之。 
4. 網路通報：交通部及所屬各機關配合天然災害(風、水、震災及輻射災害

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緊急應變小組時，應依規定至「災情網路填報

系統」填報(網址：http：//www.motc.gov.tw/disaster)。 
5. 後續通報：除重大災情視處理狀況隨時通報或應上級需要通報外，監控

中心原則每隔四小時傳送通報乙次。 
6. 如屬危急事件，由總經理逕向總公司、交通部部長及行政院災害防救委

員會報告。 
(二) 聯繫窗口資訊 

1. 監控中心 24 小時專線電話：03-8344476。 
2. 監控中心 24 小時傳真電話：03-8333771。 
3. 災害緊急應變小組電子郵件信箱：hlhbert@twport.com.tw 
4. 特高頻無線電(VHF)通信： 

4.1 平時：主波道(14 頻道)、副波道(16 頻道)、備用波道(12．頻道)。 

http://www.motc.gov.tw/disaster
mailto:hlhbert@twpor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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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災時：主波道(16 頻道)、副波道(14 頻道)、備用波道(12．頻道)。 
第四節 緊急應變小組之任務編組與權責 
一、 本分公司緊急應變小組負責下列商港區域內之災害防救事項： 

(一) 船舶發生故障、沉沒、擱淺、碰撞、失火、爆炸、洩漏或其他有關船舶、

貨載、船員或旅客之非常事故。 
(二) 港區發生火災、爆炸事故。 
(三) 港區毒性、非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 
(四) 港區內船舶裝卸貨物發生影響安全事故。 
(五) 港區重大職業災害事故。 
(六) 港區污染災害事故。 
(七) 港區天然災害及其他有關緊急事故。 
(八) 港區機關重大災害致影響治安事故。 
(九) 港區航道及水下破壞。 
(十) 港口、船舶遭受恐佈分子劫持及破壞事件。 

(十一) 港區空難（民航機墜落或迫降）事故。 
二、 本公司緊急應變小組為統籌策劃災害應變作業，設有總指揮官、現場指

揮官及執行長，另依功能設有防護組、消防組、工程組、棧埠組、勞安

組、港務組、供應組及鑑識組等，各級指揮官及功能編組權責如下: 

項次 角色 分工事項說明 

1 總指揮官 由總經理兼任，綜理一切救災事宜與現場督導。 

2 現場指揮官 於總指揮官依災害狀況指示開設現場指揮所

時，由其擇定由港務長或總工程司擔任之，承總

指揮官之指示綜理災害現場指揮所一切救災事

宜，並協調統籌各支援單位人員於災害現場之調

度、指揮及運用。 

3 執行長 由總指揮官依災害性質擇定由港務長或總工程

司兼任之，承總指揮官之指示，統籌執行及協調

一切救災事宜之進行。 

4 新聞發言人 由港務長兼任，承總指揮官之指示適時或即時對

大眾或新聞媒體說明相關災情狀況或應變處置

情形。 

5 防護組 由港務警察總隊副總隊長兼任分組組長，督導各

災害現場之安全管制並協助執行港區緊急事故

之搶救支援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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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消防組 由港務消防大隊花蓮港隊隊長兼任分組組長，負

責消防及救護之搶救處理。 

7 工程組 由工程處處長兼任分組組長，負責港灣設施、工

程、電力、機具搶修及復原工作。 

8 棧埠組 由業務處處長兼任分組組長，負責督導必要之裝

卸作業公司從事貨物緊急卸載搬運，並協調各相

關單位支援機具及人員進行搶救及搶修工作。 

9 勞安組 由職業安全衛生處處長兼任分組組長，負責各項

污染事件之防制及清除，並督導災害事故之勞工

安全衛生處理等相關事宜。 

10 港務組 由港務處處長兼任分組組長，負責連繫調度港勤

拖船執行各項消防及搶救支援工作。 

11 供應組 由行政處處長兼任分組組長，綜理緊急應變小組

各項行政庶務及公關等相關事項。 

12 鑑識組 由政風室經理兼任分組組長，負責港區災害事故

調查及安全相關事宜 
 
第五節 相關納編單位之權責 

一、 交通部航港局東部航務中心： 
(一) 船長提送海事報告，檢附相關資料並辦理簽證。連絡肇事船舶所有人或

代理人向所屬船籍驗船機構申請適航性及裝載安全等檢驗。 
(二) 依法管制肇事船舶進出港簽證。 
(三) 依海事行政程序辦理。 
(四) 依據船舶法、船舶檢查規則、船舶設備規則、客船管理規則、載重線勘

劃規則、小船管理規則及國際公約辦理船舶適航性及檢查。 
(五) 依據船員法、航行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準、STCW 航海人員訓練、

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及其章程、小船船員管理規則等法規辦理船員

訓練發證及最低安全配額。 
(六) 港口國管制（PSC）部份，航港局 PSCO(港口國管制官員)執行外國籍船

舶進出我國商港及工業專用港檢查作業，消除次標準船航行我國領海，

依據國際海事組織所訂港口國管制程序及相關規定，採用國際海事組織

（IMO）第 A787（19）及 A882（21）號決議，適用 SOLAS74/78/88，
LL1966/88，MARPOL73/78，COLREG72， STCW78/95， ILO147，
ISMCODE，TONNAGE69 等國際公約及海事組織大會決議案及議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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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政部警政署花蓮港務警察總隊(以下簡稱基隆港務警察總隊)： 
(一) 負責各災害與事故現場安全警戒管制。 

(二) 負責港區內發生抗爭及破壞港埠設施之預防及處理。 

(三) 協助港區水域交通維持。 

三、 內政部消防署港務消防大隊花蓮港隊(以下簡稱港務消防大隊)： 
(一) 港區內水域及陸上災害事故之搶救、處理。 
(二) 配合支援特約專用碼頭區、漁港區、加工出口區及環港公民營廠區

災害之搶救。 
四、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花蓮分關：辦理港口進出港船舶之貨物查驗，以

維持船舶貨物裝卸核心功能業務之正常運作。 
五、 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基隆港隊花蓮港分隊：辦理出入境旅客之證照查

驗，以維持提供旅運服務核心功能業務之正常運作。 
六、 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基隆分署：辦理基隆港輸入動(植)物及其產品

之檢疫及處理措施，以維持提供旅運服務核心功能業務之正常運作。 
七、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東區管制中心：辦理船舶檢疫措施，以維持各

項核心功能業務之正常運作。 
八、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部分署第一二岸巡隊所轄岸巡隊商港安檢所：辦

理船舶之安全檢查，以維持各項核心功能業務之正常運作。 
九、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第六海巡隊：海上災害救護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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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災害通報單 
 

傳   送   機   關 （單 位）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FAX：02-8912-7163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FAX： 02-8196-6737 

□交通部部長室 FAX：02-2389-6009 

□交通部航政司 FAX：02-2349-2363(海難事件) 

□運安會重大水路事故通報：TEL： 0800-004-066 

0935- 628 -217 FAX： (02)8912-7397 

□交通部複式通報窗口FAX：02-2349-2886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交通部應變小組 

FAX：02-8912-7207 

□重大工程督導會報重大工安事故通報 

TEL：02-2349-2071 FAX：02-2349-2187 

□環境部 FAX：02-2381-0562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FAX：07-338-1755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勤指中心 FAX：02-2239-9271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FAX：02-3393-8044 

□航港局海難通報窗口 FAX：02-2707-9548 

□   部航務中心應變小組 FAX：（自行填列） 

□臺灣港務公司董事長室 FAX：07-521-9104 

□臺灣港務公司總經理室 FAX：07-521-9042 

□臺灣港務公司緊急應變小組 FAX：07-521-9853 

□臺灣港務公司公共事務室 FAX：07-531-1810 

□高雄分公司聯絡中心 FAX：07-551-3953(二級開設) 

通 報 別 

□初報  

□續報（第  報） 

□結報 

通報人員 

 

單位：花蓮分公司港務處 

 

職稱： 

 

姓名： 

 

電    話 (03)8344476 傳 真 (03)83337771 

災 害 類 別 □職業災害□環境污染□港內船難□港外船難□天然災害□港區其他災害 

災害規模 □甲級 □乙級 □丙級。(依交通部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要點暨海難災害分級)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 
交通部 電話： 

發 生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災 害 地 點 花蓮港 

現場指揮官 單位：花蓮港務分公司 職稱：港務長  姓名：林清富  聯繫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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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5610126 

發 生 原 因 配合交通部成立            颱風緊急應變小組 

現 場 狀 況 

（含現場媒體情形） 

本分公司截至       年      月        日          時         分

止無災情 

可能造成影響  

傷亡/損失（壞）情形 
死亡：       人；失蹤：        人；傷患：        人； 

損失狀況： 

請求支援事項 

□無 

□有，機關（單位）： 

   支援事項： 

因 應 對 策 

及 

應 變 措 施 

□未成立災害應變小組 

□成立災害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解除災害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其他因應對策： 

備      註  

 



114.05.14 檢討修訂 
 

附錄四-9 
 

第二章 各項災害防救相關應變作業程序 
第一節 花蓮港務分公司商港區域內船舶海難事故應變作業程序 
第二節 花蓮港務分公司商港區域外船舶海難事故應變作業程序 
第三節 花蓮港務分公司風災緊急應變作業程序 
第四節 花蓮港務分公司毒性化學物質洩漏緊急應變作業程序 
第五節 花蓮港務分公司地震(含土壤液化)緊急應變作業程序 
第六節 花蓮港務分公司因應生物病原災害緊急應變作業程序 
第七節 花蓮港務分公司海嘯災害緊急應變作業程序 
第八節 花蓮港務分公司火災及爆炸災害緊急應變作業程序 
第九節 花蓮港務分公司商港區域油污染緊急應變作業程序 
附錄 
附錄一 花蓮港務分公司災害通報系統圖 
附錄二 花蓮港務分公司相關支援協定書 
附錄三 花蓮港務分公司區域聯防機制 
附錄四 花蓮港務分公司應變物資盤點表 
附錄五 花蓮港務分公司醫療資源盤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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